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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出时余额不足 100 股的部分，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。

4.主板股票集合竞价期间的有效申报价格范围是如何规定的？

答：投资者通过竞价交易方式买卖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主板股票，开盘集合

竞价期间的有效申报价格范围为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的 900%以内，盘中临

时停牌期间、收盘集合竞价期间的有效申报价格范围为最近成交价的上下 10%，

收盘集合竞价在有效申报价格范围内进行撮合。

（温馨提示：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该证券上一交易日的收盘价；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，其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其发行价。）

投资者通过竞价交易方式买卖有价格涨跌幅限制的主板股票，集合竞价期间

的有效申报价格范围与涨跌幅限制范围一致，在价格涨跌幅限制以内的申报为有

效申报，超过涨跌幅限制的申报为无效申报。

5.主板股票连续竞价阶段限价申报的有效申报价格范围是如何规定的？

答：投资者通过竞价交易方式买卖主板股票，连续竞价阶段限价申报的有效

竞价范围，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买入申报价格不得高于买入基准价格的 102%和买入基准价格以上十

个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的孰高值；

（二）卖出申报价格不得低于卖出基准价格的 98%和卖出基准价格以下十

个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的孰低值。

买入（卖出）基准价格，为即时揭示的最低卖出（最高买入）申报价格；无

即时揭示的最低卖出（最高买入）申报价格的，为即时揭示的最高买入（最低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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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）申报价格；无即时揭示的最高买入（最低卖出）申报价格的，为最近成交价；

当日无成交的，为前收盘价。

开市期间临时停牌阶段的限价申报，不适用前两款规定。

6. 如何理解“买入申报价格不得高于买入基准价格的 102%和买入基准价

格以上十个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的孰高值”？

答：“买入基准价格”是指即时揭示的最低卖出申报价格；如无即时揭示的

最低卖出申报价格，则是即时揭示的最高买入申报价格；如无即时揭示的最高买

入申报价格，则是最近成交价；如当日无成交的，则是前收盘价。

“十个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”是指 10×0.01 元=0.1 元，股票申报价格最

小变动单位为 0.01 元。

举个例子，在连续竞价阶段，投资者计划买入主板股票 X，若此时即时揭示

的最低卖出申报价格为 10 元/股，那么，“买入基准价格”为 10 元/股，“买入

基准价格的 102% ”为 10×102%=10.2 元/股，“买入基准价格以上十个申报

价格最小变动单位”为 10+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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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个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”是指 10×0.01 元=0.1 元，股票申报价格最

小变动单位为 0.01 元。

举个例子，在连续竞价阶段，投资者计划卖出所持有的主板股票 X，若此时

无即时揭示的最高买入申报价格，也无即时揭示的最低卖出申报价格，而股票 X

最新成交价为 10 元/股，那么，“卖出基准价格”为 10 元/股，“卖出基准价格

的 98%”为 10×98%=9.8 元/股，“卖出基准价格以下十个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

位”为 10-10×0.01=9.9 元/股，9.8＜9.9，故投资者的卖出申报价格就不得低

于 9.8 元/股。

8. 投资者参与主板股票竞价交易，提交的申报超出有效申报价格范围，是

无效申报还是暂存交易主机？

答：超过涨跌幅限制价格或有效申报价格范围的申报为无效申报，即该笔申

报将会被交易系统自动拒单。

（免责声明：本栏目问答仅为投资者教育之目的而发布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

投资者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深圳证券交易所力求本栏目问答所涉及信息准确可

靠，但并不对其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作出任何保证，对因使用本栏目问答引

发的损失不承担责任。）


